
《入境事務隊條例》（第 331 章）  
《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規例》  

入境事務處處長法團  
根據上述規例第 12(b)條  

擬備的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管理報告  
 

 本報告涵蓋由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財政年度。  

2. 年初，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的累積淨餘額為 2,152,587 元。全年

總收入為 735,559 元，其中包括立法會撥款 382,440 元、捐款 330,000

元及銀行存款可得的淨利息 23,119 元。立法會的撥款額是按二零一八

年四月一日時每名在職入境事務隊成員每年可獲撥款 60 元計算。  

3. 過去一年，開支總額為 1,167,641 元。除了津貼入境事務隊成員

參加入境事務處職員同樂會舉辦的活動而支付的補助金 902,218 元外，

其餘 265,423 元用於支付與員工福利有關的事項，例如向員工致送慰

問禮物，以及舉行各項康樂體育活動。全年赤字為 432,082 元。  

4.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福利基金沒有收到任何貸款申請，而截

至財政年度終結前，基金並無錄得未償還貸款。  

5.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福利基金的貸方結餘總額

為 1,720,505 元。  

6. 現付上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一年內的財務報表。財

務報表業經審計署署長審計為真實而中肯。  

 
 

  入境事務處處長法團  
       曾國衞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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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獨 立獨 立獨 立 審 計審 計審 計審 計 師師師師 報 告報 告報 告報 告  

致 立 法 會致 立 法 會致 立 法 會致 立 法 會  

 

意 見意 見意 見意 見  

 

茲 證 明 我 已 審 計 列 載 於 第 4 至 14頁 的 入 境 事 務 隊 福 利 基 金 財 務 報 表 ，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與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收 支 帳 目 、 權 益 變 動 表 和 現 金 流 量 表 ， 以 及 財 務 報 表 的 附 註 ， 包
括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概 要 。  
 
我 認 為 ，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已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真 實 而 中 肯 地 反 映 入 境 事 務 隊 福 利 基 金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財 務 狀 況 及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表 現 和 現 金 流 量 ， 並 已 按 照 《 入 境
事 務 隊 （ 福 利 基 金 ） 規 例 》 （ 第 331章 ， 附 屬 法 例 D） 第 10(1 ) (b )條 妥 為
擬 備 。  
 
 
意 見 的 基 礎意 見 的 基 礎意 見 的 基 礎意 見 的 基 礎  

 
我 已 按 照 《 入 境 事 務 隊 （ 福 利 基 金 ）規 例 》 第 11(3 )條 及 審 計 署 的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 我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詳 載 於 本 報 告 「 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 部 分 。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 我 獨 立 於 入 境
事 務 隊 福 利 基 金 ， 並 已 按 該 等 準 則 履 行 其 他 道 德 責 任 。 我 相 信 ， 我 所 獲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是 充 足 和 適 當 地 為 我 的 審 計 意 見 提 供 基 礎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法 團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法 團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法 團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法 團 就 財 務 報 表就 財 務 報 表就 財 務 報 表就 財 務 報 表 而而而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須 承 擔 的 責 任須 承 擔 的 責 任須 承 擔 的 責 任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法 團 須 負 責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及《 入 境 事 務 隊（ 福 利 基 金 ）規 例 》第 10(1 ) (b )條 擬 備 真 實 而 中 肯
的 財 務 報 表 ，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 制 ， 使 財 務 報 表 不 存 有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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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擬 備 財 務 報 表 時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法 團 須 負 責 評 估 入 境 事 務 隊 福 利 基
金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 以 及 在 適 用 情 況 下 披 露 與 持 續 經 營 有 關 的 事 項 ， 並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  
 
 
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審 計 師 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我 的 目 標 是 就 整 體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有 任 何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取 得 合 理 保 證 ， 並 發 出 包 括 我 意 見 的 審 計 師 報 告 。 合 理 保 證 是
高 水 平 的 保 證 ， 但 不 能 確 保 按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的 審 計 定 能 發 現 所 存
有 的 任 何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錯 誤 陳 述 可 以 由 欺 詐 或 錯 誤 引 起 ， 如 果 合 理 預
期 它 們 個 別 或 滙 總 起 來 可 能 影 響 財 務 報 表 使 用 者 所 作 出 的 經 濟 決 定 ， 則
會 被 視 作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在 根 據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的 過 程 中 ， 我 會 運 用 專 業 判 斷 並 秉 持 專
業 懷 疑 態 度 。 我 亦 會 ：  
 

— 識 別 和 評 估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 設 計 及 執 行 審 計 程 序 以 應 對 這 些 風 險 ； 以 及 取 得 充 足 和 適 當
的 審 計 憑 證 ， 作 為 我 意 見 的 基 礎 。 由 於 欺 詐 可 能 涉 及 串 謀 、 偽 造
、 蓄 意 遺 漏 、 虛 假 陳 述 ， 或 凌 駕 內 部 控 制 的 情 況 ， 因 此 未 能 發 現
因 欺 詐 而 導 致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 較 未 能 發 現 因 錯 誤 而 導 致 者
為 高 ；  

 
—  了 解 與 審 計 相 關 的 內 部 控 制 ， 以 設 計 適 當 的 審 計 程 序 。 然 而 ， 此

舉 並 非 旨 在 對 入 境 事 務 隊 福 利 基 金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發 表 意 見 ； 
 
—  評 價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法 團 所 採 用 的 會 計 政 策 是 否 恰 當 ， 以 及 其 作

出 的 會 計 估 計 和 相 關 資 料 披 露 是 否 合 理 ；  
 
—  判 定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法 團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的 做 法 是 否 恰

當 ， 並 根 據 所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 判 定 是 否 存 在 與 事 件 或 情 況 有 關 ，
而 且 可 能 對 入 境 事 務 隊 福 利 基 金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構 成 重 大 疑 慮 的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 如 果 我 認 為 存 在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 則 有 必 要 在 審 計
師 報 告 中 請 使 用 者 留 意 財 務 報 表 中 的 相 關 資 料 披 露 。 假 若 所 披 露
的 相 關 資 料 不 足 ， 我 便 須 發 出 非 無 保 留 意 見 的 審 計 師 報 告 。 我 的
結 論 是 基 於 截 至 審 計 師 報 告 日 止 所 取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 然 而 ， 未 來
事 件 或 情 況 可 能 導 致 入 境 事 務 隊 福 利 基 金 不 能 繼 續 持 續 經 營 ； 及  

 
—  評 價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列 報 方 式 、 結 構 和 內 容 ， 包 括 披 露 資 料 ， 以

及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中 肯 反 映 交 易 和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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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計 署 署 長   審 計 署  

首 席 審 計 師   香 港 灣 仔  

梁 家 倫 代 行   告 士 打 道 7 號  

二 零 一 九 年 九 月 六 日   入 境 事 務 大 樓 2 6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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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九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年三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年三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年三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表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2019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2018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21,606  25,957 
 應收帳款   173,867  205,039 
 應收利息   781  72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 1,524,251  1,920,871 
淨資產淨資產淨資產淨資產   1,720,505  2,152,587 

      
      
累積基金累積基金累積基金累積基金      
      
 資本   650,000  650,000 
 累積盈餘   1,070,505  1,502,587 
   1,720,505  2,152,587 

 
 
隨附附註 1 至 8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入境事務處處長法團 
 曾國衞 
  
 
二零一九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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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九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支帳目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支帳目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支帳目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支帳目 

 
 

 2019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2018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政府補助金 382,440  346,320 
 捐款 330,000  910,000 
 銀行存款利息 23,119  8,610 
 735,559  1,264,930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向員工致送慰問禮物 (132,272)  (100,353) 
 其他員工福利 (24,124)  (26,908) 
 康樂及體育活動 (109,027)  (77,113) 
 撥給職員會的補助金 (902,218)  (855,913) 
 (1,167,641)  (1,060,28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虧絀虧絀虧絀虧絀））））／／／／盈餘盈餘盈餘盈餘 (432,082)  204,643 
    
其他全面收其他全面收其他全面收其他全面收入入入入 -  - 
    
年度全面年度全面年度全面年度全面（（（（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收入收入收入收入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432,082)  204,643 

 
 
隨附附註 1 至 8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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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九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變動表 

 
 

   
資本資本資本資本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累積盈餘累積盈餘累積盈餘累積盈餘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結餘  650,000  1,297,944  1,947,944 
       
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 

  全面收入總額 

  
- 

  
204,643 

  
204,643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650,000 

  
1,502,587 

  
2,152,587 

       
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 

  全面虧損總額 

  
- 

  
(432,082) 

  
(432,082)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結餘 

  
650,000 

  
1,070,505 

  
1,720,505 

 
 

隨附附註 1 至 8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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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九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現金流量表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2019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2018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營運營運營運營運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的現金流量的現金流量的現金流量的現金流量     
年度（虧絀）／盈餘  (432,082)  204,643 
利息收入  (23,119)  (8,610) 
存貨減少  4,351  5,191 
應收帳款減少  31,172  46,846 
     
     
營運營運營運營運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所用所用所用所用））））／／／／所得所得所得所得現金淨額現金淨額現金淨額現金淨額  (419,678)  248,070 
     
投資投資投資投資活動活動活動活動的現金流量的現金流量的現金流量的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23,058  8,656 
     
投資投資投資投資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所得現金淨額所得現金淨額所得現金淨額所得現金淨額  23,058  8,65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減少減少減少）／）／）／）／增加淨額增加淨額增加淨額增加淨額  (396,620)  256,726 
年初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920,871  1,664,145 
     
年終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 1,524,251  1,920,871 

 
 

隨附附註 1 至 8 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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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財務報表 附附附附 註註註註  

1. 概 論概 論概 論概 論  

 設 立 入 境 事 務 隊 福 利 基 金（ 基 金 ）的 主 要 目 的，是 按 照《 入 境 事 務 隊

條 例 》（ 第 331 章 ） 第 16D 條 的 規 定 ， 為 入 境 事 務 隊 成 員 及 前 事 務 隊

成 員 提 供 和 維 持 供 其 享 用 的 康 樂 設 施 及 提 供 貸 款，並 批 出 經 濟 援 助 金

予 去 世 時 為 入 境 事 務 隊 成 員 或 前 事 務 隊 成 員 的 已 故 者 的 受 養 人。基 金

的 主 要 業 務 地 址 為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7 號 入 境 事 務 大 樓 22 樓 。  
 
2. 主 要 會 計 政 策主 要 會 計 政 策主 要 會 計 政 策主 要 會 計 政 策  
 
 (a) 符 合 準 則 聲 明  
 
  財 務 報 表 是 根 據 《 入 境 事 務 隊 （ 福 利 基 金 ） 規 例 》（ 第 331 章 ，

附 屬 法 例 D）第 10(1)(b)條 的 規 定 和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的 適 用 規 定 擬 備 。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了 若 干 新 訂 及 經 修 訂 的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並 於 本 會 計 期 首 次 生 效 或 可 供 提 前 採 納。基 金 因 首 度 採 納

其 中 適 用 的 準 則 而 引 致 在 本 財 務 報 表 反 映 的 本 會 計 期 及 前 會 計

期 的 會 計 政 策 的 改 變 ， 載 於 附 註 2(c)。  
 
 (b) 擬 備 基 準  
 
  財 務 報 表 是 按 應 計 記 帳 方 式 及 歷 史 成 本 法 擬 備 。  
 
  擬 備 符 合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的 財 務 報 表 需 要 管 理 層 作 出 判

斷、估 計 及 假 設。該 等 判 斷、估 計 及 假 設 會 影 響 會 計 政 策 的 採 納

及 資 產、負 債、收 入 與 支 出 的 呈 報 總 額。該 等 估 計 及 相 關 的 假 設，

均 按 以 往 經 驗 及 其 他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被 認 為 合 適 的 因 素 而 制 訂 。

在 欠 缺 其 他 現 成 數 據 可 供 參 考 ， 則 會 採 用 該 等 估 計 及 假 設 作 為

判 斷 有 關 資 產 及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的 基 礎 。 估 計 結 果 與 實 際 價 值 或

有 不 同 。  
 
  該 等 估 計 及 其 所 依 據 的 假 設 會 作 持 續 檢 討 。 如 修 訂 只 影 響 本 會

計 期，會 在 作 出 修 訂 的 期 內 確 認；但 如 修 訂 影 響 本 期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 有 關 修 訂 便 會 在 該 期 及 未 來 期 間 內 確 認 。  
 
 (c) 會 計 政 策 的 改 變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了 若 干 新 訂 或 經 修 訂 的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並 於 本 會 計 期 首 次 生 效。 其 中 ，基 金 自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已 採 納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第 9號 「 金 融 工 具 」 的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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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9號 取 代《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39號「 金

融 工 具： 確 認 及 計 量 」。 該 準 則 規 定 了 金 融 資 產、 金 融 負 債 及 一

些 買 賣 非 金 融 項 目 合 約 的 確 認 及 計 量 方 法 。  
 
基 金 按 照 過 渡 規 定 採 用《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9號 追 溯 修 訂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已 存 在 的 項 目，比 較 資 料 並 無 重 新 列 示（ 即 有

關 的 比 較 資 料 繼 續 根 據《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39號 報 告 ）。項 目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的 帳 面 值 不 受 首 次 採 用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第 9號 影 響 。  
 

  有 關 過 往 會 計 政 策 改 動 的 性 質 和 影 響 的 進 一 步 詳 情 載 列 如 下 ：  
 

(i)  金 融 資 產 的 分 類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9號 把 金 融 資 產 分 為 三 個 主 要 分 類：

(i)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ii)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以

及 (iii)按 公 平 值 計 入 損 益 帳。上 述 分 類 取 代 了《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 第 39號 的 持 至 期 滿 的 投 資 、 貸 款 及 應 收 帳 款 、 可 供 出

售 的 金 融 資 產 及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損 益 帳 的 金 融 資 產。《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9號 是 按 管 理 金 融 資 產 的 業 務 模 式 及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特 質 為 金 融 資 產 作 分 類 。  
 
基 金 的 金 融 資 產 包 括 應 收 帳 款 、 應 收 利 息 和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過 往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39 號 歸 類 為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貸 款 及 應 收 帳 款 。 這 些 資 產 按 照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第 9 號 重 新 歸 類 為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 二 零 一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帳 面 值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維 持 不 變 。  
 
關 於 如 何 分 類 和 計 量 金 融 資 產 的 解 釋 載 列 於 附 註 2(d)(ii)。  
 

(ii)  信 用 虧 損 及 減 值  
 

《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 第 9 號 的 「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 模 型 ，

取 代 了《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39 號 的「 已 產 生 虧 損 」模 型。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模 型 需 要 持 續 評 估 金 融 資 產 的 信 貸 風 險 ， 因

此 較《 香 港 會 計 準 則 》第 39 號 的「 已 產 生 虧 損 」會 計 模 型

更 早 確 認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

基 金 採 用 新 的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模 型 。 首 次 採 用 新 的 減 值 規 定

後 ，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金 融 資 產 帳 面 值 維 持 不 變 。  
 
關 於 基 金 的 新 減 值 會 計 政 策 的 進 一 步 詳 情 載 列 於 附 註

2(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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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金 融 資 產  
 

(i)  初 始 確 認  
 
 基 金 在 成 為 金 融 工 具 的 合 約 條 款 其 中 一 方 當 日 確 認 有 關 金

融 資 產 。 它 們 初 始 時 按 公 平 值 加 上 因 收 購 金 融 資 產 而 直 接

引 致 的 交 易 成 本 來 列 示 。  
 
(ii)  自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的 分 類 及 其 後 計 量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這 個 類 別 包 括 應 收 帳 款、應 收 利 息 和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該 些 資 產 旨 在 收 取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 即 只 包 括 所 支 付 的 本 金

及 利 息 。 它 們 其 後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扣 除 虧 損 準 備 (如 有 附 註

2(d)(v))的 淨 值 計 量 。  
 
(iii)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之 前 的 分 類 及 其 後 計 量  
 
 基 金 的 金 融 資 產 包 括 應 收 帳 款 、 應 收 利 息 和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 基 金 的 金 融 資 產 初 始 時 按 公 平 值 加 上 因 收 購 金 融

資 產 而 直 接 引 致 的 交 易 成 本 來 計 量 。 其 後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扣 除 減 值 虧 損 (如 有 附 註 2(d)(vi))計 量 。  
 
(iv)  註 銷 確 認  
 
 當 從 金 融 資 產 收 取 現 金 流 量 的 合 約 權 利 屆 滿 時 ， 或 當 基 金

已 轉 讓 該 金 融 資 產 連 同 擁 有 權 的 絕 大 部 分 風 險 和 回 報 時 ，

該 金 融 資 產 會 被 註 銷 確 認 。  
 
(v)  自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的 金 融 資 產 減 值  
 
 對 於 應 收 帳 款 、 應 收 利 息 和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 基 金 以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計 算 須 予 確 認 的 虧 損 準 備 。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是 以 經 概 率 加 權 估 計 的 信 用 虧 損 。 這 些 虧 損

為 按 合 約 應 付 予 基 金 的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與 基 金 預 期 會 收 到 的

現 金 流 量 兩 者 間 的 差 距 ， 並 按 實 際 利 率 折 現 。 有 關 虧 損 以

下 列 其 中 一 個 基 礎 計 量 ：   
 

- 12個 月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信 用 風 險 並 無

大 幅 增 加 的 金 融 工 具 ）︰ 這 是 預 期 報 告 日 後 12個 月 內 可

能 發 生 的 違 約 事 件 引 致 的 虧 損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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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 久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信 用 風 險 大 幅 增

加 的 金 融 工 具 ）︰ 這 是 預 期 在 金 融 工 具 的 有 效 期 內 所 有

可 能 出 現 的 違 約 事 件 引 致 的 虧 損 。  
 

在 評 估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 險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有 否 大 幅 增 加

時 ， 基 金 會 比 較 金 融 工 具 在 報 告 日 和 在 初 始 確 認 日 評 估 的

違 約 風 險 。 在 評 估 風 險 時 ， 當 (i)借 貸 人 無 力 對 基 金 履 行 全

部 還 款 責 任 ； 或 (ii)金 融 資 產 已 逾 期 90 日 ， 基 金 會 視 為 出

現 違 約 事 件 。 基 金 考 慮 合 理 及 有 憑 證 的 數 量 及 質 量 資 料 ，

包 括 過 往 經 驗 及 無 須 以 過 度 成 本 或 人 力 取 得 的 具 前 瞻 性 資

料 。 如 沒 有 合 理 期 望 可 收 回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 金 融 資 產 會 被

註 銷 。  
 
   (vi)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之 前 的 金 融 資 產 減 值  
 

金 融 資 產 的 帳 面 值 會 在 每 個 報 告 日 作 出 評 估 ， 以 確 定 是 否

存 在 客 觀 的 減 值 證 據 。 若 減 值 證 據 存 在 ， 減 值 虧 損 為 該 資

產 的 帳 面 值 與 按 其 原 本 實 際 利 率 以 折 現 方 式 計 算 其 預 計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的 現 值 之 間 的 差 額 ， 並 在 盈 餘 或 虧 絀 內 確 認 。

如 其 後 減 值 虧 損 減 少 ， 並 可 客 觀 地 證 實 與 在 確 認 減 值 虧 損

後 出 現 的 事 件 相 關 ， 則 該 減 值 虧 損 會 在 收 支 帳 目 內 回 撥 。

減 值 虧 損 的 回 撥 只 限 於 該 資 產 在 以 往 年 度 並 未 確 認 減 值 虧

損 前 的 帳 面 值 。  
 
 (e) 存 貨 估 值  
 

 存 貨 成 本 是 按 加 權 平 均 成 本 方 法 計 算 。 年 終 的 存 貨 價 值 按 成 本

與 可 變 現 淨 值 兩 者 中 較 低 者 計 算 。 可 變 現 淨 值 指 在 正 常 業 務 運

作 中 的 估 計 售 價 在 減 去 估 計 銷 售 費 用 後 的 金 額 。  
  

 (f) 收 入 確 認  
 

(i)  政 府 補 助 金 是 立 法 會 所 批 撥 的 款 額 。 該 筆 款 額 是 按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入 境 事 務 處 實 際 員 工 人 數 ， 以 每 名 紀 律 人 員

每 年 可 獲 撥 款 60 港 元 （ 二 零 一 八 年 ： 60 港 元 ） 計 算 。 如

基 金 合 理 確 信 可 以 收 到 政 府 補 助 金 ， 以 及 會 遵 行 撥 款 的 附

帶 條 件 ， 就 會 確 認 款 額 入 帳 。 政 府 補 助 金 與 其 擬 作 補 償 的

支 出 配 合 ， 並 於 相 關 期 間 內 ， 在 收 支 帳 目 內 確 認 入 帳 。  
 
(ii)  捐 款 收 入 一 經 收 訖 及 批 准 接 受 後 ， 便 予 以 確 認 入 帳 。  
 
(iii)  利 息 收 入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按 應 計 金 額 確 認 入 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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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現 金 及 等 同 現 金 項 目 包 括 由 存 入 日 起 計 原 定 三 個 月 或 不 足 三 個

月 內 到 期 的 銀 行 存 款 ， 以 及 存 於 庫 務 署 署 長 戶 口 的 現 金 。  
 
3. 現 金 及 等現 金 及 等現 金 及 等現 金 及 等 同同同同 現 金 項 目現 金 項 目現 金 項 目現 金 項 目  
 
 當 中 包 括 ：  

  
2019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2018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原 定 三 個 月 內 到 期  
的 銀 行 存 款   1,440,264  1,814,306 

存 於 庫 務 署 署 長 戶 口  
的 現 金   

83,987 
 

106,565 
  1,524,251  1,920,871 

 
4. 金 融 風 險 管 理金 融 風 險 管 理金 融 風 險 管 理金 融 風 險 管 理  
 
 基 金 的 主 要 金 融 工 具 是 銀 行 存 款、應 收 款 項，以 及 存 於 庫 務 署 署 長 戶

口 的 現 金 。 這 些 金 融 工 具 的 有 關 風 險 載 列 如 下 。  
 
 (a) 信 貸 風 險  
 

信 貸 風 險 是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一 方 持 有 者 因 未 能 履 行 責 任 而 引 致 另

一 方 蒙 受 財 務 損 失 的 風 險 。 基 金 的 金 融 資 產 所 需 承 擔 的 最 高 信

貸 風 險 數 額 相 當 於 其 在 報 告 日 的 帳 面 值 。  
 
為 了 減 低 銀 行 存 款 的 信 貸 風 險 ， 所 有 存 款 均 存 放 在 信 譽 良 好 的

香 港 持 牌 銀 行。因 此，與 銀 行 存 款 相 關 的 信 貸 風 險 是 偏 低 的。存

於 庫 務 署 署 長 戶 口 的 現 金，信 貸 風 險 極 低。至 於 應 收 帳 款，基 金

密 切 監 察 信 貸 批 核 情 況，並 無 重 大 的 第 三 者 違 約 風 險。因 此，這

些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 險 被 評 為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並 無 大 幅 增 加 ，

基 金 以 12 個 月 的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計 算 須 予 確 認 的 虧 損 準 備 。  
 
銀 行 結 餘 在 報 告 日 的 信 貸 質 素 ， 根 據 穆 迪 的 評 級 分 析 如 下 ：  
 
  2019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2018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按 信 貸 評 級 列 示 的 銀 行 存 款      
A1 至 A3  1,440,264  1,814,306 
 
基 金 估 計 這 些 金 融 資 產 的 12 個 月 預 期 信 用 虧 損 並 不 重 大，因 此

不 須 作 虧 損 準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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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利 率 風 險  
 

利 率 風 險 指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引 致 虧 損 的 風 險 。 利 率 風 險 可 進

一 步 分 為 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及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 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價 值 會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 由 於 基

金 的 銀 行 存 款 按 固 定 利 率 計 算 利 息，當 市 場 利 率 上 升，存 款 的 公

平 值 便 會 下 跌。然 而，由 於 存 款 是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列 示 的，其 帳 面

值 及 基 金 的 盈 餘 和 權 益 均 不 會 受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影 響 。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會 因 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基 金 無 須 面 對 重 大 的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因 為

基 金 並 沒 有 重 大 的 浮 息 金 融 工 具 。  

 

 (c)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在 流 動 資 金 風 險 管 理 方 面 ， 基 金 所 維 持 的 現 金 及 等 同 現 金 項 目

水 平，足 以 用 作 其 運 作 經 費 及 減 低 現 金 流 量 波 動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5. 縱 火 事 件 捐 款 帳 戶縱 火 事 件 捐 款 帳 戶縱 火 事 件 捐 款 帳 戶縱 火 事 件 捐 款 帳 戶  
 

本 處 另 設 獨 立 帳 戶，記 錄 基 金 就 縱 火 事 件 中 逝 世 的 梁 錦 光 先 生 的 遺 屬

及 受 傷 職 員 所 收 到 的 捐 款 和 支 付 的 款 項。帳 目 年 內 的 變 動 列 示 如 下：  
 

 2019 
港 元港 元港 元港 元  

 2018 
港 元港 元港 元港 元  

年 初 結 餘  200,189  199,490 
年 度 利 息 收 入  700  699 
年 終 結 餘  200,889  200,189 

 
6. 資 本 管 理資 本 管 理資 本 管 理資 本 管 理  
 
 基 金 的 資 本 結 構 包 括 從 已 故 鄧 肇 堅 爵 士 的 捐 款 中 撥 作 資 本 的 款 項，以

及 基 金 累 積 的 盈 餘 。 基 金 按 照 下 述 目 標 管 理 資 本 ：  
 
 (a) 符 合 《 入 境 事 務 隊 條 例 》 的 規 定 ； 及  
 

(b) 維 持 穩 健 的 資 本 基 礎 ， 如 上 文 附 註 1 所 述 而 為 入 境 事 務 隊 成 員

提 供 福 利 。  
 

 基 金 在 管 理 資 本 時 須 顧 及 預 計 現 金 流 量 需 求、日 後 的 財 務 責 任 及 承 擔

以 確 保 基 金 的 資 本 水 平 足 以 應 付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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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 融 資 產 的 公 平 值金 融 資 產 的 公 平 值金 融 資 產 的 公 平 值金 融 資 產 的 公 平 值  
 
 所 有 金 融 資 產 均 以 與 其 公 平 值 相 等 或 相 差 不 大 的 金 額 列 於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  
 
8. 已 頒 布 但 仍 未 於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已 頒 布 但 仍 未 於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已 頒 布 但 仍 未 於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已 頒 布 但 仍 未 於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生 效 的 財 務 報年 度 生 效 的 財 務 報年 度 生 效 的 財 務 報年 度 生 效 的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修 訂告 準 則 修 訂告 準 則 修 訂告 準 則 修 訂 、、、、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的 可 能 影 響新 準 則 及 詮 釋 的 可 能 影 響新 準 則 及 詮 釋 的 可 能 影 響新 準 則 及 詮 釋 的 可 能 影 響  
 
 截 至 本 財 務 報 表 發 出 當 日，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已 頒 布 多 項 修 訂、新 準 則

及 詮 釋，其 中 包 括 於 截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尚 未 生 效 及

沒 有 提 前 在 本 財 務 報 表 中 被 採 納 的 修 訂、新 準 則 及 詮 釋。基 金 正 就 初

次 採 用 這 些 修 訂、新 準 則 及 詮 釋 期 間 的 預 期 影 響 進 行 評 估。截 至 目 前

為 止，基 金 預 期 採 納 該 些 修 訂、新 準 則 及 詮 釋 不 大 可 能 對 基 金 的 財 務

表 現 和 狀 況 構 成 重 大 影 響 。  
 




